
主 題
從穹蒼看你的⼈⽣(三)
(穹蒼與⼈⽣的關係)

「六⽇創造」系列信息
第⼆⽇：穹蒼與你的⼈⽣ (三)



 談到「神如何使你成為智慧⼈」，我們並不是藉
著納聖經中啓示「智慧」的經⽂，探索「神如何使
你成為智慧⼈」。這樣的歸納是「智慧的⼈⽣」的
訓練課程，內容相當的豐富。但是，今天的信息不
是從這個⻆度分享，⽽是回到創世記第⼀章，探索
「神如何使你成為智慧⼈」，更可以說，今天的信
息不是分享⽅法，⽽是⽅法背後共同的法則，(也可
以說是⼀個「⼤前提」)，並且這個法則隱藏在第⼆
⽇所造的穹蒼中。(法則往往是隱藏的)



  談到第⼆⽇所造的穹蒼，不但是啓示三⼀神的創造，更是將「神如何
塑造『新造的⼈』成為『發光如穹蒼之光的智慧⼈』」的奧秘，隱藏在
祂第⼆⽇的創造、詩篇⼗九篇與⼀百五⼗篇、以⻄結書和但以理書中。

 我們經過「地的穹蒼」、「神的穹蒼」的探索，現在來到「⼈的穹
蒼」。特別在(但⼗三章)濃厚的「末期」信息中，聖經⽤「穹蒼的光」
⽐喻「智慧的發光」，就更加使我們注意到「穹蒼」與「⼈」的關係。

• 因此，今天的信息，是藉著回顧我們已經領受的信息，更進⼀步的應⽤
在我們的⼈⽣中，⽽進⾏探索「穹蒼」和「⼈⽣」的關係，以及「穹
蒼」和「⼈⽣」互動，⽽建⽴基本的概念。以⾄於在未來的⼈⽣中，可
以與「造穹蒼的三⼀神」對⿑，讓神塑造我們這些在基督⾥新造的⼈，
成為發光如同穹蒼眾星的智慧⼈。接下來，我們先認識「穹蒼」與「⼈
⽣」的關係。(今天可能只能分享這⼀段信息)



1. 「穹蒼」與「⼈⽣」

• 如果聖經⽤「穹蒼的光」⽐喻「智慧⼈所發的光」，
那麽，我們可以試著從「穹蒼」來認識「⼈」與「穹
蒼」的關係。基於前⾯的信息已經對「穹蒼」有了基
本的概念，因此，我們將這個基本概念，應⽤在「穹
蒼」與「⼈⽣」的關係。

• ⾸先，我們先藉著四個提問，幫助⼤家整理⼀些關
於「⼈」與「⼈⽣」基要真理的概念…可能你從來沒
有思考過這些問題，甚⾄沒有注意到這類的問題。



1. 「穹蒼」與「⼈⽣」

• (1).「穹蒼」與「⼈」哪⼀個先被造？(先造「穹蒼」或是
先造「⼈」？)
• (2).「⼈」與「⼈⽣」哪⼀個先存在？(先有「⼈」或是先
有「⼈⽣」？)
• (3).「被聖靈重⽣的⽣命」在先？或是「新造的⼈⽣」在
先呢？(「重⽣」在先？或是「新造的⼈⽣」在先呢？)

 在這三個⼤哉問之後，還延伸了第四個提問——
• (4). 「在⽣命冊上先有得勝者的名字」呢？或是「成為得
勝者之後，⽣命冊上才有他的名字呢？」



這四個提問都沒有因果的關係，因為「因果關係」是「⾃然律」
與「屬靈的律」。但是，這四個提問中的「前項敘述」不⼀定必
然有「後項的敘述」。如果我們只帶著因果的思想模式讀聖經，
就不容易，或不會深⼊思考，甚⾄會被「因果關係」誤導。

《例1》雖然神的冊⼦上記載著你⼀⽣的⽇⼦(重要事件)，但是，
不⼀定會成就在你的⼈⽣中。並不是神不成就，⽽是你沒有接受
祂為你所完成的事，或是你不知不覺⽽不在這些⽇⼦中。

《例2》⼀位被墮胎或流產⽽未出⽣的胎兒，他的⼈⽣早已寫在
冊⼦上，墮胎或流產的遭遇，也在神無所不知的預知中。但是，
神冊⼦上的⽇⼦，並沒有成就在他身上。(神並沒有命定流產或墮
胎這樣的事件，但是神知道——祂無所不知)。



• 接下來，我們藉著探索這四個提問，⼀起探索
「穹蒼」與「⼈⽣」的關係。

(1)「穹蒼」與「⼈」何者先造？

這個提問的答案⾮常清楚。第⼆⽇造「穹蒼」，第
六⽇「創造⼈」。

(2)「⼈」與「⼈⽣」何者在先？

我們看聖經怎麽說…



我要稱謝你，因我受造，奇妙可畏；你的作為奇妙，這
是我⼼深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處被聯絡；
那時，我的形體並不向你隱藏。我未成形的體質，你的
眼早已看⾒了；你所定的⽇⼦，我尚未度⼀⽇，你都寫
在你的冊上了。(詩⼀三九14-16)
⼤前提——⼈的受造不是從形體開始，也不是從受精卵
開始，⽽是從「神冊⼦上的⼈⽣(⽣命事件)」開始。這個
關於「⼈受造的真理」，並不亞於「⼈得救贖的真理」。 

接下來，我們看第(3)個提問…



(3)「重⽣」與「新造的⼈⽣」何者在先？

關於「聖靈重⽣的⽣命」與「新造的⼈⽣」。究竟是「被聖靈
重⽣的⽣命」在先？或是「重⽣之後新造的⼈⽣」在先呢？ 

這個答案就容易了，應該是先有「新造的⼈⽣」。但是，這個
答案太簡略了。我們需要重新認識這個基要真理。讓我們看看
聖經怎麼說…
就如神從創⽴世界以前，在基督⾥揀選了我們，使我們在他⾯
前成為聖潔，無有瑕疵；⼜因愛我們，就按著⾃⼰的意旨所喜
悅的，预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⼦的名分。(弗⼀4-5) 

但是，更重要的是「在基督⾥」。為什麽呢？因為經上說…



基督在創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，卻在這末世才為你們顯現。(彼前⼀
20)
這個「預先知道」是⼀個復合字，是「在…之前」這個介繫詞與「知道」
這個動詞組合，並且這個組合字是「完成式」。但是，這並不是啓示「基
督被神知道」，三位⼀體的神並沒有這樣的問題，因為聖⽗、聖⼦與聖靈
三個位格之間是⼀體的，並沒有任何的隔閡以⾄於神需要知道基督。⽽是
指「基督在末世的顯現」這件事，是在創世以前就預先被神知道了。

這樣，這個啓示就可以應⽤在解讀(弗⼀4)，換句話說，我們得救贖是在基
督⾥(除祂以外別無拯救)，並且在創⽴世界以前，無所不知的三⼀神就已
經知道我們會在⼈⽣的某⼀個時間相信耶穌⽽得救贖（從另⼀個⻆度⽽
⾔，神也預先知道那些在⼈⽣中沒有(或是拒絕)接受耶穌基督救贖的
⼈）。因此，(弗⼀4)不是單單指我們這些已經得救贖被重⽣的基督徒，更
是指普天下的⼈（每⼀位從⽗⺟⽣的⼈）。如經上所記…



我⼩⼦們哪，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，是要叫你們不犯罪。若有⼈犯
罪，在⽗那裡我們有⼀位中保，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。他為我們的
罪作了輓回祭，不是單為我們的罪，也是為普天下⼈的罪。(約壹⼆
1-2)
我們將這些關於基督救贖的經⽂的啓示，與「⼤衛對⼈⽣的洞察」
對應起來。我們就可以說：每⼀位被⽣下來的嬰孩，在未成形之前
神的冊⼦⾥都已經將他的⽇⼦寫上了。有⼀件事也寫上了，就是每
⼀位都會在他⼀⽣的某⼀個⽇⼦，接受基督的救贖，脫離罪的權
勢，不致滅亡，反⽽得到聖靈的重⽣並且有了永⽣。不但如此，將
來可以進⼊神的新天新地。

所以使徒彼得⼤膽的宣告說…:「當信主耶穌你和你⼀家都必得救」
(徒⼗六31)。



因此，重要的是「相信並接受耶穌基督的救贖」，这樣，那寫在神冊⼦
上的救恩，就臨到那⼀位相信並接受耶穌基督救贖的⼈的身上，就在他
⼈⽣中的那⼀天與天上神冊⼦上所寫的對⿑了，那已經成就的救贖就臨
到了這⼈。神並沒與預定任何⼈滅亡，乃是預定⼈⼈都得救。如經上所
記：

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，有⼈以為祂是耽延，其實不是耽延，乃是寬容你
們，不願有⼀⼈沈淪，乃願⼈⼈都悔改。(彼後三9)
祂願意萬⼈得救，明⽩真道。(提前⼆4) 
神的冊⼦上都寫著每⼀位亞當的後裔，關於他們得救⽽不⾄於沈淪的⽇
⼦和時候。但是，⼈不相信，不但聽福⾳的⼈不相信，傳福⾳的⼈也不
知道，甚⾄因為不知道⽽不信。

因此，這些沈淪的⼈，將來在審判的時候，會看到他的名字從冊⼦上被
塗抹。我們從摩⻄的禱告，詩篇六⼗九篇和啓示錄來看這件事：



倘或你肯赦免他們的罪……不然，求你從你所寫的冊上塗抹
我的名。耶和華對摩⻄說：「誰得罪我，我就從我的冊上塗
抹誰的名…」(出卅⼆32-33)

 顯然，摩⻄相信⾃⼰的名字已經寫在耶和華神的冊上了。

願他們從⽣命冊上被塗抹, 不得記錄在義⼈之中。(诗六⼗九28) 

 顯然，詩⼈相信那些⼈的名字原本是記錄在義⼈之中。

凡得勝的必這樣穿⽩⾐，我也必不從⽣命冊上塗抹他的名；
且要在我⽗⾯前，和我⽗眾使者⾯前，認他的名。(啓三5) 

我們延伸另⼀個相關的⼤哉問…



(4)「在⽣命冊上先有得勝者的名字」呢？，或是「成為得勝者之後⽣命
冊上才有名字」呢？

• 究竟是冊上先有得勝者的名字，還是先成為得勝者之後⽣命冊上才有
名字呢？如果⽣命冊上沒有這些的勝者的名字，有何必作這個宣告呢？

• 我們可能會有失敗的時候，但是我們的命定不是失敗，⽽是得勝；我
們的結局不是放棄，⽽是忍耐到底必然得救。因為我們相信，我們的名
字在得勝之神的冊⼦上。

• 如果得救是因為被揀選，那麽，不得救的⼈就有理——因為神沒有揀
選他。但是真理不是這樣啓示的。我們應該知道，所有⽗⺟⽣的孩⼦，
都在神的冊⼦上記載了他得救的⽇⼦。如果在世活著的時候，拒絕了福
⾳，拒絕得勝(譬如：不肯饒恕)。那麽，將來必定會親眼看⾒⾃⼰的名
字從⽣命冊上被塗抹。



 在神願意每⼀位被⽗⺟所⽣的⼈，都按照祂冊⼦上所寫的接受耶穌基
督的救恩。這就是聖經為什麽啓示末後⽩⾊⼤寶座審判的時候，是根據兩
本冊⼦，⼀本是⾏為冊，⼀本是⽣命冊。

• 那麽, 滅亡的⼈是因為⾃⼰名字不在⽣命冊上嗎？不是的, 他們的名字也
在⽣命册上, 但是, 神是要讓這些滅亡的⼈, 看⾒神在他還沒有出⽣的時候, 
就已經將「他的名字」和「他⼈⽣中重要的⽣命事件」都寫在冊⼦上了。 

•但是，「⾏為冊」上记载着他所有的得罪神的⾏为，并且因为他活着的时
候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并将他们从罪的权势中救出来。因此在末⽇
⽩⾊⼤宝座审判的时候，他的名字就从⽣命册上被神涂抹。然后，「死亡
和陰間也被扔在⽕湖裡；這⽕湖就是第⼆次的死。若有⼈名字沒記在⽣命
冊上，他就被扔在⽕湖裡」(启廿14-15)。



末了的话
如果我们得救了，是因为我们与神册⼦上所记接受
耶稣基督的救赎对⻬了。那麽，我们在新造的⼈⽣
中，是不是也应该与神册⼦上所记「在基督⾥新造
的⼈⽣」对⻬呢？下⼀篇信息我们将从「穹苍」与
「⼈⽣」的互动探索「在基督⾥新造的⼈⽣」的法
则，也就是「成为智慧⼈的法则」。


